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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西自然资字〔2020〕252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
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财 政 局
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关于印发土地出让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
直划工作流程的通知

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、优化营商环境，经区自然资源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共同研究决定，对土地竞拍保证金

转出让金实行直划、一次性办结，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

制定如下工作流程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
文件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财 政 局

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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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推行一次性办结

区自然资源局在与受让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（以下简称合同）时，将需办理事项一次性告知受让人，由

受让人自行选择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缴款银行，受让人在签署

《非税收入缴款办理流程告知书》、《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

意书》及《授权证明》后，该项业务全程均由区自然资源局与区

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流转办结，直至将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推送至

受让人，只需签订合同时一次上门。

二、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一次性办结工作流程

1.区自然资源局在与受让人签订合同时，接收受让人签署的

《非税收入缴款办理流程告知书》、《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

意书》及《授权证明》。

2.区自然资源局在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，依据合同及受

让人提供的授权证明在青岛市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开具《山东

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，附《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

意书》扫描成PDF版在当日14:00点前发送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。

3.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收到区自然资源局发送的《山东省非

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及《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意书》

电子版资料后，当日将竞拍保证金转至受让人指定的非税代收银

行账户，由非税代收银行当日将转入的土地保证金作为土地出让

金缴至区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，对当日没有完成缴款的即时通过

金宏反馈给区自然资源局、并电话通知主办人员，区自然资源局

主办人员在接到反馈后重新开具缴款通知书并再次发送至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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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服务局。

4.区自然资源局每天以青岛市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里实

时显示的缴款时间确认为受让人实际缴款到账时间，依据合同及

授权证明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开具《山东省非税收入通

用票据》（电子版）推送至受让人指定的邮箱。

5.受让人如需开具土地出让金缴款证明，可在收到非税票据

后到区自然资源局开具，亦可通过微信服务群或者服务电话预约

开具，被授权人持本人身份有效证件直接领取，全程无须再提供

任何资料。

6.区自然资源局在开具缴款证明后，即时通过金宏发送至区

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
三、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一次性办结服务保障举措

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设立联动服务

保障微信群及时解决内部流转过程中的问题，同时区自然资源局

设立面向社会的微信服务保障群，提供即时咨询服务及解决办理

过程中的问题。另外设立保障服务电话，方便与办理单位信息沟

通，及时处置办理过程中的问题。

区自然资源局服务电话：86871162（储备中心业务科）

86871303（储备中心综合科）

区 财政 局 服务 电 话：86887223（综合科）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电话：68976530（交易受理科）

68976500（财务科）

四、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一次性办结工作流程实施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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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拍保证金转出让金一次性办结工作流程自发布之日起正

式实施，发布日期之前（含发布日）签订的合同按原流程办理。

附件：1.非税收入缴款办理流程告知书

2.土地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意书

3. 授权证明

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 青 岛西 海 岸新 区 财政 局

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0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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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非税收入缴款办理流程告知书

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服务质量，对土地竞拍保证金

转出让金实行直划、一次性办结，同时对其他非税缴款业务实行

减化办理流程，杜绝反复提供资料、来回跑腿的现象，请您积极

配合、提供授权我们为您办理事项的资料。

1.合同签订后请仔细、全面的研读合同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

的时限及时的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各种税费，由于存在网络系统延

迟、银行缴款流程及结算、清算等诸多不可控因素，建议您单位

在约定时间内提前缴款，一旦造成违约产生滞纳金将由您单位自

行承担，尤其不要在最后一天缴款。

2.为了让您充分了解办理流程，我们根据政策、文件规定及

合同的约定解读制作了非税收入缴款明白纸，请您务必仔细阅

读，如您需要可以请工作人员为您提供纸质或者电子版，如有不

明白的事宜可请工作人员为您详细解读。

3.本告知书经您签字确认即证明您已全面了解办理的所有

事项。

被告知人确认：

告知人：

告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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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土地竞拍保证金转土地出让金同意书

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
我公司 同

意将合同号为 的土地竞拍保证

金： 元

（￥： ）转为土地出让金，我公司自愿将该款项

缴至区财政局开设的 银行非税收入账

户，因我公司选择银行原因造成无法缴款或者缴款不及时而产生

滞纳金等一切后果，均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
申请人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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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授权证明

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：

我单位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 ，委托我单位工作人员： 身

份证号码： ，到贵中心办理非税缴款及其相

关业务；特此说明，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等一切后果均由我单位

承担。

合同（协议）号码：

缴款单位开户银行：

缴款单位账号：

手机号（接收电子票据信息）：

电子邮箱（接收电子票据）：

注：合同（协议）号可多列，缴款人开户银行、账号除行政事业

单位（限同级财政部门代付账号）外应与合同（协议）签订单位

一致。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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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纪委区监委机关

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综合科 2020年8月20日印发


